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天津 2022 春季考试招生章程

（面向中职毕业生）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和教育部、天津市有关规定制定我院春季考试招收中职毕业

生（高职）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是学院向社会公布有关招生政策、规定及相关信

息的主要方式，是学院开展招生咨询和录取工作的主要依据。

第三条 本章程经北京汇佳职业学院院长办公会审查通过，并报

上级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法律和招生政策审核。

第四条 学院信息及基本概况

1.学院名称：北京汇佳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汇佳学院”）

2.办学类型：民办高校

3.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4.学院代码：0071（天津）

5.学院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创新路 20 号

6.学院基本概况：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由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主管，具有国家高等学历教育计划内全国统一招生资格

的全日制民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

学院秉承“新型、高品位、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坚持“以质量求

生存，以特色求发展，以诚信创未来”的办学宗旨。下设影视艺术学院、

人工智能工程师学院、教师学院、休闲体育系、经济管理系、国际交流



中心、通识中心；已形成“影视艺术、人工智能、学前教育、休闲体育与

健康养老"五大特色专业群，各专业突出职业型、国际化的人才塔养特

色，致力于培养面向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技术发展，具有职业能力和工

匠精神的高素质专门技术人才。

第二章 招生机构

第五条 学院在市招生委员会的领导下设立学院招生委员会，全

面负责学院的招生工作，拟定招生政策、招生计划，研究有关招生工

作的重大事宜。

第六条 学院招生委员会设普通高职招生办公室，是组织和实施

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负责招生的日常工作。学院成立招生监察工作领

导小组，具体实施对学院招生录取的监督工作，维护广大考生和学院

的合法权益，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



第三章 招生计划、考试安排、收费标准

第七条 汇佳学院根据发展规划、办学条件、生源状况和社会需

求，设置 2022 年天津市春季考试招生专业、制订计划，并向社会公

布。具体招生专业、专业计划数详见市高招办公布的《2022 年天津

市春季考试招收中职毕业生招生计划》相关文件，或登录天津招考资

讯网（www.zhaokao.net）和学院招生网（www.hju.net.cn ）。

第八条 报名、考试须知

（一）春季考试招收中职毕业生招生报考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身体健康；

3.具有本市正式户籍或居住证持有人随迁子女的普通中专、职业

高中、技工学校（以下简称中职学校）毕业生、普通高中往届毕业生；

具有本市中职学校正式学籍的应届毕业生。

（二）考试形式及时间安排

1.考试科目：考试采取“文化基础+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实

行全市统一考试。文化基础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职业技能

考试科目为综合能力，分为综合能力（管理服务类）和综合能力（工

程技术类）。考生须根据自身选报类别，持考生证、身份证和考试用

条形码，到指定地点参加考试。

2.考试方式：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各科试卷满分：语文、数

学、外语各为 150 分，综合能力为 200 分。考试时长：语文为 120 分

钟、数学和综合能力为 90 分钟、外语为 60 分钟。

http://www.zhaokao.net/
http://www.hju.net.cn/


3.考试内容和要求：语文、数学、外语和综合能力（管理服务类、

工程技术类）各科目以市高招办组编的《天津市高职院校春季招收中

职毕业生考试大纲》为依据。各科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考生必须在

答题卡规定的区域内答题，在试题卷上或草稿纸上答题无效。客观题须

使用 2B 铅笔填涂答案，主观题须使用黑色墨水笔作答。

4.考试时间：以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发布的时间为准。

第九条 根据国家规定，学院按照天津市核定的收费标准对学生

收费。其中学前教育专业学费 19200 元/年，空中乘务专业学费 13800

元/年，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学费 19000 元/年；住宿费为 6 人间

3300 元/年；4 人间 5060 元/年。

第四章 填报志愿

第十条 填报资格：市高招办根据全市考生“文化基础”和“职

业技能”考试情况，依据市高招办公布的《2022 年天津市高职院校

春季考试招收中职毕业生招生计划》,原则上按照招生计划的 110%划

定考生填报志愿的分数范围。

第十一条 填报方式：“文化基础”和“职业技能”考试成绩公布

后，符合填报志愿分数要求的考生，依据市高招办公布的《2022 年天

津市高职院校春季考试招收中职毕业生招生计划》，于规定时间

登陆招考资讯网站(www.zhaokao.net),网上办理志愿填报手续。

第十二条 志愿设置：志愿设置办法另行通知。



第五章 录取规则

第十三条 汇佳学院招生录取工作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

程序的原则；执行国家教育部和天津市招生委员会制定的录取政策、以及

本章程公布的有关规定；艺术类专业录取在专业测试合格基础上， 以考

生文化基础和综合能力考试总成绩为依据，根据考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

择优录取；其他专业录取以考生文化基础和综合能力考试总成绩为主要依

据，对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录取过程中，自觉

接受天津市招生委员会、纪检监察部门、考生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十四条 对政策加分考生、免试保送考生的录取，执行天津市

招生委员会制定的加分政策和录取规定。

第十五条 总成绩相同时按照文化基础成绩中外语、数学、语文

顺序，优先录取单科成绩较高的考生。

第十六条 依照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进行

审查和复查，对不符合标准的按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已被汇佳学院春季考试招生录取的考生，如符合秋季普

通高考报名条件且报名参加考试，只能报考普通高考本科各批次的志愿。

如考生被普通高考本科层次院校和春季招生高职院校同时录取，教育主管

部门在进行电子学籍注册时，只保留其普通高考本科层次录取资格，春

季招生的录取资格将予注销。



第六章 后续管理

第十八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按学院

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报到者，应

事先以书面形式向学院请假并征得学院批准。请假期限一般不得超过

两周；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

放弃入学资格。

第十九条 新生入学后，学院依据《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学生日常

管理规定》、《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学籍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进行管理；

按教学计划对学生进行培养。

第二十条 汇佳学院是专科学院，属于民办性质，对于家庭经济

困难的学生，通过实施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生源地贷款、勤工俭学、顶岗实践等一系列的暖心工程，实实在在地助

力每一位莘莘学子完成学业。

第二十一条 对学习期满成绩合格的学生，由我院颁发经教育部

电子注册的普通高等教育专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仅适用于 2022 年北京汇佳职业学院春季考

试招收中职毕业生招生工作。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经北京汇佳职业学院招生委员会审查通过，

报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审核。

第二十四条 整个招生宣传、咨询、录取工作，统一由学院招生



委员会按照本章程和学院的相关规定具体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由北京汇佳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郑重声明：在招生咨询过程中招生咨询人员的个人意见、建议仅

作为考生填报志愿的参考，不属学院录取承诺，考生对填报志愿负责；

考生和家长也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招生咨询人员作任何不符合招生

规定的承诺。

第二十六条 咨询联系方式

电话：010-51631234、51631235

传真：010-51631601

网址：www.hju.net.cn

邮编：102200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创新路 20 号

http://www.hju.net.cn/
http://www.hju.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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